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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500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78號
聯 絡 人：王楷敬
電　　話：04-7222121分機31602
傳　　真：
電子郵件：chsh10827@mail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彰中教字第11502000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彰化高中115科學班甄選入學簡章.pdf (115A200166_1_15154850927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「115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簡章」，請貴校公

告相關訊息並協助報名事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科學班第16屆招收24名學生（含直接錄取名額，不含

特殊身分學生名額），男女兼收(單一性別保障錄取至少4

名)，男女各備取10名，歡迎對就讀科學班有興趣學生踴躍

報考。

二、報名方式及日期:

(一)報名方式採「個別線上報名」辦理，報名網址於115年2

月12日(四)公告於本校首頁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115年2月12日(星期四)09：00至115年3月4日

(星期三)17：00。

(三)備妥紙本報名表(經學校核章)(詳見本校簡章附件一)，

通過科學能力檢定後，於實驗實作當日現場繳驗，經檢

驗未符合報名資格者，不得參加實驗實作。

(四)經線上頁面或本校簡章提示需另檢附證明文件者，請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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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000024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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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3月5日（星期四）前，將證明文件紙本影印以限

時掛號郵寄本校(請註明:科學班甄選入學資料)，以郵戳

為憑(郵寄地址：500017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78號，彰化

高中科學班收)，逾期或未寄送者，視為資格不符，已繳

費用不予退還。

１、本校簡章所敘證明文件以紙本影印本為原則，需由甄

選生於紙本影印本上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並簽

名。

２、需另檢附證明文件者如下列：

(１)符合「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

實施辦法規定」之國中學生：應備文件，主管機關

核定函。

(２)於國民中學就學期間之表現，符合「通過『國際國

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』或『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

競賽』初選，或具備『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國家

代表隊決選研習營』報名資格」或「曾參加教育部

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有關數理科目之全

國競賽，獲得獎項。」：應備文件，主辦單位證明

文件。

(３)報名直接錄取者：詳見本校簡章第5頁。

(４)申請「身心障礙生或緊急重大傷病生或懷孕生甄選

服務」者：應備文件，詳見本校簡章附件三。

(５)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者(六類)：應備文件，詳見

本校簡章附件七。

(６)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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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業給付者(免收報名費)：

甲、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子女：應檢附鄉(鎮、市、

區)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

戶口名簿影本。

乙、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：應檢附公立就

業服務機構核發之「就業保險失業〔再〕認定、

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」(有效期限以涵蓋

報名日期為準)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
三、其他重要期程：

(一)115年3月11日(三)公布入班資格審查結果(即進入科學能

力檢定名單)；直接錄取審查結果。

(二)115年3月14日(六)辦理科學能力檢定。

(三)115年3月18日(三)公布進入實驗實作名單。

(四)115年3月21日(六)辦理實驗實作。

(五)115年3月26日(四)科學班放榜。

(六)115年4月8日(三)科學班正取生報到(未報到者視同放

棄)。

四、甄選注意事項:

(一)請甄選生於甄選當日應攜帶國民身分證(或附有照片之健

保卡、居留證、護照)正本入場以供身分查驗。

(二)甄選時程表自行列印，相關欄位請於115年3月11日(三)

本校公告甄選號碼及場地分配後自行填寫，詳見本校簡

章附件二。

五、本校115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簡章如附件。

正本：臺中、彰化、南投、雲林、嘉義各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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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校教務處科學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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